
附件2

关于《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适应国家及自治区层面应急预案的新要求，有效应对我市面临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切实提升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桂林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的修订工作。本次修订形成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本次修订主要基于政策规定与现实情况两方面的迫切需要：
（一）落实上级政策要求。2025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国办函〔2025〕126号），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应应急预案。2023年1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其中将我市列为重点防范区域，并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修订完善相关专项预案。因此，修订我市应急预案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必然要求。
（二）适应本市防灾减灾现实需要。根据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桂林市年度寒潮过程频繁，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风险较高。历史经验表明，此类灾害对我市影响深远，例如2008年初的特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曾导致大范围交通中断、电力瘫痪及重大农林损失，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日益加剧。因此，修订预案旨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修订的主要依据

本次修订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桂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桂林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进行。
三、预案修订的重点说明

（一）预案修订的总体考虑。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置于首位。二是注重上下融合，确保本《预案》与自治区级预案有效衔接、协调一致。三是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灾害应急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二）预案的主要内容框架。修订后的《预案》主要包括总则、组织体系、预防和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处理、附则等七个部分。其适用范围涵盖：1. 全市范围内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处置；2. 邻市发生且对我市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同类灾害的防范与处置工作。
（三）本次修订的主要创新与调整。相较于《广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本《预案》结合桂林实际进行了针对性优化：一是调整了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对一至四级响应的具体门槛进行了细化与本地化设定；二是优化了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与市级机构改革后的实际情况相衔接；三是进一步细化了预警发布后的行动措施及各等级的应急响应措施，增强了预案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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